青岛西海岸新区关于公布违规使用地方金融组织字样

市场主体的公告（第二批）

根据国家、省市关于地方金融组织规范整治工作要求及青岛市地方金融管理局《关于对违规使用地方金融组织字样市场主体进行公示公告的通知》，我办会同行政审批等部门，对辖区范围内使用地方金融组织字样的市场主体进行了梳理、排查，现将辖区内违规使用地方金融组织字样市场主体名单(第二批）予以公告。公示期5个工作日。
名单内企业在注册名称和经营范围中不得使用“小额贷款”“民间资本管理”“融资担保”“典当”“商业保理”“融资租赁”等与金融相关的字样。请相关企业尽快到市场监管部门变更企业名称、经营范围或办理注销，未经依法许可或登记备案，不得从事相关业务。
请业务相关方在选择地方金融组织时，仔细查验企业是否具备相关经营资质，注意保障自身合法权益，防范非法金融活动侵害。
特此公告。
附件：青岛西海岸新区违规使用地方金融组织字样市场主体名单

青岛西海岸新区金融稳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
2025年10月27日
附件：
青岛西海岸新区违规使用地方金融组织字样市场主体名单
	序号
	行业
	名称

	1
	融资租赁
	上海正通鼎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

	2
	融资租赁
	中安金控（舟山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

	3
	融资租赁
	广州广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


